
同政发〔2023〕8号
同江市人民政府关于
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
各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直属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》（黑政发〔2023〕1号）精神，全面做好同江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普查工作

国务院决定于2023年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，是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，也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后开展的首次大型普查。组织实施好此次普查，对于摸清全市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“家底”，把握全市经济运行新变化、新特征，反映高质量发展进程，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，助力同江全面振兴、全方位振兴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，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佳木斯市委和同江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，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切实将普查各项工作落到实处，确保普查顺利实施。

二、加强组织领导
各乡镇（街道）及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领导，设立相应普查机构，认真组织好本区域的普查实施工作，及时解决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要按照“全国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协作、地方分级负责、各方共同参与”的原则，统筹协调，优化方式，突出重点，创新手段，认真做好普查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实施工作。

三、扎实推进落实
各乡镇（街道）及相关部门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普查对象和范围、内容和流程组织开展普查，制定工作方案，逐一锚定目标、细化任务、厘清责任、倒排工期，明确各任务、各环节的执行单位和责任人，扎实有序推进各项任务。要协助普查机构做好普查登记宣传、普查单位查找和入户登记、普查结果评估、普查资料的分析和开发等工作。抽调熟悉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同级普查机构，组织入户清查、单位核实和认定，对清查结果与部门行政登记资料比对存在差异的单位进行核查，并及时向普查机构反馈核查结果。要充分发挥媒体优势，强化普查的宣传和社会动员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要坚持依法普查，创新手段方式，加强评估审核，确保数据质量，圆满完成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各项目标任务。
四、做好保障工作
市统计局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，协调相关部门落实普查经费、普查人员、办公场所等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及相关部门要明确主管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，科学调配工作力量，统计人员要切实发挥职责作用，积极协调、组织、指导本部门完成第五次经济普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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